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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7 月 31 日 A06 版

《175 台净水设备运抵
灾区》（校对：杨许丽
编辑：贾鹏）一文，第 3
栏倒数第 2、3 行“安照
人均生活用水 50 升计
算 ”中 ，“ 安 照 ”应 为

“按照”。
2.7 月 31 日 A09 版

《“嫦娥三号”明年下半
年择机登月》（校对：田
秋霞 编辑：刘恩峰）一
文，第 3 栏倒数第 1、2
行中“喀什河佳木斯”
应为“喀什和佳木斯”。

3.7 月 31 日 A 特 12
版《庞伟祝妻子杜丽好
运》（校对：吴限 编辑：
颜颖颛）一文，第 2栏第
1、2 行中“进最大努力”
应为“尽最大努力”。

■ 社论

药庆卫诉张显案的“双重警示”
在网络上发表失实内容，侵害他人权益，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动辄给人贴

“×二代”之类的标签，不但容易伤害相关当事人，而且割裂社会，贻害无穷。

■ 观察家

缓刑官员“入编”于法冲突践踏公平
工作几十年的优秀环卫工至今仍是临时工，一位曾经的“贪官”却“空降”占据了编制。

“缓刑期满官员安置入编”于法、于理都显荒谬，挫伤当地民众感情，践踏了社会公平。

据报道，江苏省盐城市
阜宁县政府于2009年下达文
件，对于2004年11月11日之
前该县机关事业单位61名被
判处缓刑期满后未安置的人
员重新安置，规定缓刑期满
至退休前一直在单位上班
的，单位应缴纳的养老保险
费由原单位负担，还规定缓
刑期视为连续工龄。据网友
反映，这些人员大多是因贪
污获刑的公务员，并大部分
被安排为事业编制。

当地政府回应，此政策
有依据。江苏省人事厅于
2004年11月11日实施的相关
文件规定：“凡国家公务员（含

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事业单位人员）被宣告缓刑
的，其职务应自然撤销，并对
其予以辞退。”同时还规定：

“在本文下发之前，对其身份
尚未作出处理的，可按上述
规定执行。”根据阜宁县的理
解，这个“可”是“可以”的意
思，江苏省人事厅工作人员
亦表示，“可按该文件执行，
亦可按原有关规定执行。”也
就说，当地政府认为对于2004
年11月11日前判处缓刑没有
处理的人员，当地政府可以自
主选择处理方式，可以开除，
也可以不开除。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江苏省的该规范性文件里
的“可”不应该理解为“可
以”，并不是给了当地政府
一种选择权。我国宪法、刑
事诉讼法等各部门法在赋
予选择权的时候，用的都是

“可以”一词，而没有直接用
“可”的先例和惯例。“可”在
汉语里还有“许可、准许、能
够”的含义，就是产生了某
种权力。该文件应是赋予
了当地部门能够合法地将
这些人清除出公务员、事业
单位队伍的权力，而不是任
由当地政府“可以”有选择
地开除谁或不开除谁。

而且，国务院在 2007 年

6 月实施的《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规定：行政机
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
的，给予开除处分。从此立
法精神来看，国家对被判刑
的公务员是持严惩态度，阜
宁 2009年下达文件，理应遵
循最新的立法精神，而不是
做出明显相悖的选择。

于法、于理都显荒谬的
“缓刑期满官员安置入编”，
更是挫伤了当地民众的感
情，践踏了社会公平。据报
道，在该县环卫战线工作三
十多年的职工田秀英是全国
环卫女工代表、江苏省人大
代表，可如此优秀的职工一

直不能入编，仍是临时工身
份，却把有限的名额，在未经
公开招聘和考试的情况下给
予了一位曾经的“贪官”。不
得不说，当地政府的做法违
背了民意，伤透了民心。

对知法犯法、贪污受贿
的公务员，理应从严处罚，
使其为曾经的错误付出高
昂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彰
显从严治吏、对腐败零容忍
的反腐决心。地方如此不
惜游走法律边缘以求“厚
待”因贪污获刑者，实在让
公众大跌眼镜、难以接受。

□舒锐（法官）
相关报道见A13版

来信

为下水道
立一部法吧

7月21日暴雨令北京损
失惨重。笔者认为，必须将
防治城市内涝事项纳入法治
轨道。依法治水，方能从制
度层面解决城市水灾问题。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依
法治理进程，我国依法治水
的进程比较缓慢。上世纪
80 年代才诞生了第一部水
法，防洪法 1998年才颁布实
施。相关水利法律法规原
则性太强，可操作性弱。至
于防治城市内涝问题更是
无法可依，“城市型水灾害”
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更遑论城市水灾的立法。

但早在 19世纪中期，不
少西方国家就为排水系统建
设立法规定高标准。比如，
美国 1968年颁布《国家洪水

保险法》，创立全美洪水保险
制度。美国城市和国家环境
保护部门正在对《下水道系
统条例》进行法律协议。日
本 1900 年就颁布了专门的

《下水道法》，规定全面铺设
生活污水排水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
们的城市为何就不能为下水
道立一部法呢？国家层面的
法律可以是指导性的、原则
性的，各地再制定符合当地
特点的地方性法规，诸如制
定《城市下水道条例》。

□刘武俊（法律工作者）

普及游泳课
实在有必要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
近日，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
发出通知，在小学一、二年级
学生当中尝试普及游泳课。

首批训练计划涉及 6所小学
的一、二年级学生 2000 多
人。试点成功后游泳课将逐
步普及到全区19所小学。

每年夏天，青少年落水
溺亡事故都会频频见诸报
端，尽管各地教育部门年年
会下发做好防溺水工作的
有关通知，可学生溺水事故
却一次又一次刺痛着我们
的神经。笔者经常会想，如
果那些学生会游泳，悲剧也
许会少很多。因而，宁波普
及游泳课，很值得推广。

实际上，开设游泳课并
非宁波独创。英国教育部
颁发的 7～11岁全国课程大
纲就明确规定，所有学校都
必须教学生游泳，标准是学
生能够在没有辅助的情况
下独立游 25 米。日本的法
律也规定，游泳是大中小学
在校学生的必修课。

我国《义务教育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 (2011 年版)》
中，也明确将游泳列为学
生应该掌握的基本求生技
能。但遗憾的是，对于如
何将这一国家课程标准落
到实处，国内大多数学校
并没有实际行动。宁波市
如今先行一步，值得各地
跟进。

□盛会（公务员）

滇池生态补偿费
收费莫名其妙

据报道，昆明拟对滇池
流域 2920 平方公里范围的
五华、盘龙、官渡、呈贡、晋
宁等 6 个县区的酒店、旅社
入住者，按每人每天 10元的
标准，开征滇池生态资源补
偿费。这一消息引来诸多
质疑。昨日昆明方面回应，
确有“拟征滇池生态资源补

偿费”考虑，但具体收费标
准还未制定。

“污染者付费”，这是很
多国家推行的“污染者负
担”式治污思路，本身无可
厚非。在我国，生态资源补
偿费征收也一直在进行，征
收对象主要为对生态环境
造成直接影响的组织和个
人，尤其是某些污染严重的
企业。

以此对照，最应对滇池
污染结果承担责任的，其实
是滇池四周的造污与排污企
业，而不能把游客都“有罪推
定”为污染源头。即便游客
的活动可能会造成轻微污
染，但游客购买了门票，事实
上就达成了契约，景区经营
者因为获利，必须担负对游
客偶然污染的治理义务。门
票之外，再征收生态资源补
偿费，涉嫌重复收费。

□王聃（媒体人）

据新华社报道，7 月 31
日，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权
案宣判。法院要求张显自
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在其微
博、博客上连续 30 日分别
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药庆
卫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支
付原告药庆卫精神损害抚
慰 金 人 民 币 1 元 、公 证 费
5960元。

药家鑫案终审后，其父
药庆卫向法院提起诉讼，认
为张显在微博上编造许多
子虚乌有的事实，把药家鑫
说成“官二代”或“富二代”，
意 在 让 不 知 情 者 产 生 仇
恨。如今法院的判决，还了
药父一个公道，也给社会留
下了“双重警示”。

其一，在网络上发表失
实内容，侵害他人权益，须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
当地法院所认定的，张显作
为网络实名认证的公众人
物，“自行书写或转载他人
博文、微博，对药庆卫进行
诽谤、侮辱及家庭情况失实
性的描述”，主观上具有对
原告药庆卫的名誉进行毁
损的故意，客观上侵犯了药
庆卫名誉权，应承担相应的
侵权民事责任。

网络社会，各种信息纷
繁芜杂，其中一些案件类信
息经常会引发广泛关注。
但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任
何人在发布、传播、转发信
息的时候，都应该更为谨

慎，不能主观去贴标签、添
油加醋。无论是主观故意
地编造不实信息去散布，还
是在事实上传播了虚假信
息、严重侵害了他人权益，
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其二，动辄给人贴“×
二代”之类的标签，不但容
易伤害相关当事人，而且割
裂社会，贻害无穷。不可否
认，在当下，确实有少数年
轻一代因身份而言行跋扈、
目无法纪，给公众印象不
佳，在这样的时候，简单地
给某人贴上“官二代”、“富
二代”之类的标签，极易引
发一些负面想象。

但正如曾经有过企业
家之子周江疆火海救人的

壮举一样，“身份标签”往往
会离真相越来越远。如果
给某一个群体盲目贴上某
个标签，在真相不明的情形
下，人们容易凭借对某个群
体、某类事件的惯性想象，先
行臆断，给当事人造成伤
害。比如，即便药家鑫犯罪，
其父药庆卫也是无辜的，但
被贴上的不实标签和诽谤、
侮辱性语言，却给他带去了
很多不该承受的伤害。

违法者自有法办，通过
贴标签来制造“眼球效应”，
其实是画蛇添足。比如出
了飙车案、打人事件等，客
观事实就足以让违法者受
惩，而不必动辄贴上“×二
代”的标签。

当然，有些人之所以喜
欢借助标签，来激起舆论对

“×二代”的仇恨，是担忧公
权或司法会在权力或金钱
的影响下丧失公正，因而求
助于营造的舆论声势。这
也值得相关部门反思，只有
依法办事、捍卫公正成为常
态，贴标签的行为才会彻底
失去市场。

无论在现实还是网络
环境，任何价值判断，都该
以事实为基石；只有在对真
相的理性坚守下，人们的评
判才会回归公允，避免在标
签的刺激下浮躁地站队。
药庆卫诉张显一案，颇值得
人们思量。

相关报道见A13版


